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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要求盡快討論升降機的安全問題 

 

因應何啟明立法會議員於 2018 年 4 月 10 日 

向發展事務委員會 

發出文件提問有關以上事宜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就何議員表達對升降機安全的關注，我們的回應如下： 

 

2. 2018 年 4 月 8 日在  荃灣海灣花園發生的升降機事故，引致兩名

在機廂內的乘客受傷。機電署得悉後已即時派員到場調查。據初

步調查所得，升降機的懸吊纜索完好，並無斷裂。機電署正調查

升降機廂到達指定樓層後未能正常停下的原因，以確定事故起因。  

初步調查顯示意外可能是由於懸吊纜索與曳引輪間未有足夠的曳

引力，或因制動系統失效而引致。機電署已停止涉事升降機的運

作，待調查完畢及承辦商完成復修工程，並由註冊工程師徹底檢

驗，以確定其安全後，才容許升降機恢復運作。  機電署亦會調查

是否有人違反《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如發現事故涉及違規情況，

署方定必嚴格執法。              

 

3. 機電署亦已與註冊升降機承辦商於事故當日及翌日為海灣花

園檢查其餘所有同品牌升降機，以確保正常運作，檢查結果顯示

並沒有發現任何不正常的情況。同時，為審慎起見，機電署亦已

要求現正為全港同品牌約三百八十部升降機進行保養的註冊升降機

承辦商於事故發生後的兩星期內進行特別檢查，以確保相關升降機運

作安全及釋除市民的疑慮。  

 

4. 機電署預計於兩、三個月內可以完成調查海灣花園升降機事故，

機電署將適時公佈調查結果及跟進行動。  

 

5. 政府十分重視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並一直致力嚴格執行《升

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 (下稱《條例》 )，以確保公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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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安全的升降機服務。根據現時的規定，負責人須確保其升降

機由註冊承辦商進行保養工程。註冊承辦商須每隔不超逾一個月

為升降機進行定期保養。此外，註冊工程師須每隔不超逾 12 個月

為升降機進行檢驗，並更新機電署發出的准用證。機電署制定的

《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訂明了定期保養中各個需

檢查及處理的項目，以及註冊工程師須定期進行的徹底檢驗項目，

以確定升降機是否處於安全操作狀態。  

 

6. 機電署一向亦按風險為本的準則，根據升降機的運作年期、投

訴或故障紀錄、個別承辦商的表現等風險因素，對升降機和註冊

承辦商的工程進行審核巡查，以監察有關的保養維修工作及查找

有否任何違反《條例》規定的情況。機電署將繼續嚴格執行《條

例》，確保升降機的安全。  

 

7. 此外，機電署一直以來推廣為舊式升降機進行優化工程。升降

機於不同年代安裝和啟用，安裝時雖已達到當時的技術水平，但

近年科技發展迅速，技術水平不斷提升，早期的升降機未必能與

今天最先進的技術水平看齊。因此，舊式升降機有改善和優化空

間，使運作更安全、可靠和舒適。故此，機電署建議舊式升降機

的負責人考慮盡快安裝這些裝置。但我們亦同時強調，只要有適

當的保養維修和定期檢驗，也可確保現有升降機的安全。  

 

8. 至於有關製造商或型號已停產的升降機，一般而言，升降機的

製造商會依照相關的國際標準進行設計及生產，不少的部件亦可

與其他製造商生產的部件匹配。故此，停產後並不代表市場上無

法採購相關匹配的零部件。據悉，部份升降機承辦商亦已於製造

商停產前，購入部份部件以作備用。然而，隨著停產時間越長，

相信搜購匹配的部件的難度會越來越高，影響保養維修所需的時

間，降低升降機的可使用率。因為匹配的部件終會無法於市場購

買得到，故此升降機的負責人應向註冊承辦商了解現時的狀況，

以適時為升降機進行更換或優化。  

 

9. 政府亦為有需要的私人樓宇提供優化舊式升降機工程或更換

升降機工程的財政支援，當中包括市區重建局提供的「樓宇維修

綜合支援計劃」、屋宇署提供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及政府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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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協會管理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發展局 

機電工程署 

2018 年 4 月 

 


